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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自即日起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鮮果實恢復為一般輸入檢疫措施，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美國在臺協會動植物檢疫辦事處111年8月8日電子郵件

轉該國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同月5日致本局信函辦理。
二、有關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地中海果實蠅疫情案，經該國執行滅

除措施，自110年11月3日最後一次截獲該有害生物，持續監
測逾3個世代未再有偵獲紀錄，亦無自該國輸入鮮果實檢出
果實蠅，經本局評估後同意其恢復非疫區狀態，相關檢疫管
制措施自即日起停止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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